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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總統府秘書長函，立法院咨請 總統公布將「勞工安

全衛生法」名稱修正為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，並修正全文

一案，業奉 總統102年7月3日華總一義字第10200127211號

令公布，並刊載於總統公報第7093期之影本一份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依總統府秘書長102年7月3日華總一義字第10200127210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臺北市勞動檢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、臺中市勞動

檢查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中部科學工業園

區管理局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本會勞工安全

衛生研究所、北區勞動檢查所、中區勞動檢查所、南區勞動檢查所、勞工檢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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